
证券代码：605066         证券简称：天正电气        公告编号：2021-042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亲属短线交易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副总经理李珊珊女士的父

亲李晓红先生于 2021 年 7 月 6 日至 2021 年 7 月 26 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该行

为构成短线交易，公司知悉后第一时间对该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李晓红先生于 2021 年 7 月 6 日至 2021 年 7 月 26 日期间买卖公司

股票，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3,200股，累计卖出公司股票 3,200股， 具体交易明

细如下：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交易股数（股） 交易价格（元/股）  交易金额（元） 

2021-7-6 买入 1,000 13.05 13,050.00 

2021-7-6 买入 2,000 13.04 26,080.00 

2021-7-14 卖出 1,000 13.46 13,460.00 

2021-7-20 买入 200 13.15 2,630.00 

2021-7-22 卖出 1,200 13.16 15,792.00 

2021-7-26 卖出 1,000 13.63 13,630.00 

本次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按“（卖出交易价格-买入交易价格）*本次交易股

数-手续费-印花税”计算，累计收益金额为 1,045.58元。 

二、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采取的措施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及时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李晓红先生亦积极配合、

主动纠正。经研究，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补救措施如下： 



1、《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

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

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

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但是，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以及有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前款所称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

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

权性质的证券。 

据此规定，李晓红先生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公司股票行为构成短线交易。

本次短线交易所得收益 1,045.58元已经全部上缴公司。 

2、公司副总经理李珊珊女士对于未能及时尽到督促义务深表自责，并就此

对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经公司核查，李

珊珊女士亲属买卖公司股票均为行为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作出

的决定，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谋求利益的情形。 

3、公司董事会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述短线交易买卖股票

的行为予以通报，要求引以为戒。 

4、公司要求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进一步加强对《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杜绝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三、致歉声明 

李珊珊女士就其亲属本次违规交易行为致歉如下：本人就此次行为对公司和

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此后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切实履行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月 10日 

 


